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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为最高人民法院针对行政审判的唯一指导性刊物，本书及时刊登行政审判的最新司法解释、司法文
件、司法政策及解读，具有典型和指导意义的审判案例及分析，行政执法和行政审判的调研信息及成
果等内容，设有“最新司法解释”、“行政诉讼理论”、“行政审判实务”、“司法解释解读”、“
疑难案例评析”、“行政审判工作经验交流”等栏目，每辑20万字左右。
     本书自出版以来，受到了全国各地法院行政审判法官、行政执法人员和专家学者的普遍欢迎和好评
。
对各级法院行政审判工作具有权威的指导作用，对各级各部门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和行政法、行政管理
专业的专家学者具有较强的参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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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最新司法政策】  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为契机努力破解行政案件申诉上访难题——在全国法院行政
审判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在全国法院行政审判工作座谈会上的总结讲话【最新司法文件】  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认真学习贯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的决定》的通知【最新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交通警察支队的下属大队能否作为行政处罚主体等问题的答复  附：山东省高级人
民法院关于郭玉文诉烟台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第二大队道路交通行政处罚案适用法律问题的请示【
司法解释解读】  关于交通警察支队下属的大队能否作为行政处罚主体的问题【行政执法理论】  行政
许可与行政阶段行为【行政诉讼理论】  “超越职权”之司法审查标准的运用及发展  平等对待原则与
司法审查——关于国际贸易行政纠纷司法应对原则的思考  行政指导的诉讼救济——来自日本的经验
【行政审判实务】  行政处罚的加处罚款在诉讼期间不应计算  一件涉及听证程序处罚案件的法理分析  
村民委员会的管理行为应纳入司法审查的视野——以行政诉讼为视角  反思行政诉讼履行判决——以
明示拒绝行为切入点【调查与研究】  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疑难问题的调研报告【疑难案
例评析】  房屋拆迁许可证填写存在的瑕疵不能否定房屋拆迁行政许可行为的整体合法性——王某等4
拆迁户诉某市规划建设委员会房屋拆迁行政许可案  从治安行政处罚案看司法变更权的行使【行政审
判工作经验交流】  创新思路加强指导不断优化行政审判司法环境【行政审判信息】  贵州省委书记石
宗源同志对该省2009年度行政审判白皮书作出长篇重要批示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印发《关于进一步严
格规范非诉行政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  湖南高院印发《行政审判工作绩效考评办法(试行)》  福
建高院行政庭组织学习陈文清书记、马新岚院长批示精神  吉林高院行政庭成功协调化解争议多年的
林权纠纷  吉林高院行政庭采取六项工作制度审慎处理行政再审立案复查案件【域外撷英】  法院对政
府行政决定的合法性审查——第十届最高行政法院国际协会大会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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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但其仍属于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并不独立于行政机关，这决定了行政处罚听证本质上是一项行
政机关内部监督程序。
听证作为行政机关作出正式的行政处罚决定之前的一道程序，虽然在听证中调查人员已经将当事人违
法的事实、适用的法律、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向当事人作了交代，但那不是最终的行政处罚决定，还属
于初步行政处罚建议，把听证设置在正式的行政处罚决定作出之前，正是为了进一步听取当事人的陈
述、申辩，把案件的事实弄清楚，而不是听证主持人站在中立立场上对调查人员与当事人之间是非曲
直作出决断。
一定意义上讲，听证是行政机关在作出处罚前的一次核实证据过程。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一款明确规定：“当事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
行政机关必须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复核；当事人提
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行政机关应当采纳。
”因此，对行政机关而言，如果通过听证，认为已收集的证据证明力不够，还需要补充新的证据加以
充实，或者发现当事人反驳时提出了新证据，必须再次调查核实，这些情况都是可能存在的。
由于行政机关的这些行为是在尚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时实施的，是完全合法的，也是为了使行政处罚
决定更合法、准确的必要步骤。
试想，某市烟草专卖局在听证后，明知现有证据不能充分认定张某走私香烟100条的事实，若就此放弃
处罚，恐放纵违法行为，但就此处罚，其合法性可想而知。
因此，行政机关在行政程序中发现证据方面存在遗漏的，不仅不能置之不顾，相反，还应该主动收集
，使赖以作为定案根据的证据充分、确凿。
听证作为行政处罚事前程序，对最终的行政处罚决定，没有也不可能发挥救济功能，救济只能是事后
性的。
当然，相对于其前的行政调查行为和行政机关告知的行政处罚建议而言，听证程序确有一定的救济效
果，即当事人通过听证程序可以进行申辩和质证，并使行政机关在最终决定中改变处罚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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